丰都财政发〔2025〕51号
丰都县财政局

关于下达2025年政府新增债券资金的通知
丰都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丰都县水利工程服务中心：

为有序推进丰都县产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工程建设，确保农村饮水安全，贯彻落实《中共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渝委发〔2021〕6号），现下达丰都县产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工程资金4408万元、丰都县仓储基地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3000万元（渝财债〔2025〕31号），丰都县农村饮水安全“一改三提”社坛水厂工程资金1600万元（渝财债〔2025〕58号）给你们。
请参照《关于印发〈丰都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丰都财政发〔2021〕71号）文件要求积极组织实施，顺利完成工程目标任务；并按照财农〔2021〕19号、渝财农〔2021〕31号文件规定及预算管理要求，严格衔接资金管理使用，及时开展绩效目标填报工作。

一、按照批准的实施方案开展工程建设，落实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切实加强工程建设管理，尽早开工建设，加快项目实施，注重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加强对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的全过程监管。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加大协调力度，加快推进工程建设，确保工程安全、质量安全，确保全面完成工作目标和任务，确保效益及时发挥。

二、加大监督检查和指导力度，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强资金使用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绩效。实施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加强管理，按照建设内容组织实施，按照有关规定设置项目资金明细帐，实行专款明细账核算，确保专款专用。严禁擅自调项、挤占、挪用、骗取国家专项资金。如果发现违规问题，将收回违规资金，并按照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附件： 2025年丰都县产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工程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丰都县仓储基地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丰都县农村饮水安全“一改三提”社坛水厂工程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丰都县财政局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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